

臺中市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補助申請作業流程


臺中市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到宅評估申請表
一、個案基本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.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2.性別：□男  □女  3.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4.生日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 5.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聯絡地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填寫到宅評估之地點）
6.障礙類別 

□視覺障礙  □聽覺機能障礙  □平衡機能障礙  □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

□肢體障礙 ：□上肢(手) □下肢(腳) □軀幹 □四肢

    □智能障礙  □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 □顏面損傷者  □植物人  □癡呆症(失智症)

    □自閉症  □慢性精神病患者  □多重障礙者_______________

  □頑性（難治型）癲癇症
 □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，因罕見疾病而致身心功能障礙
□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身心障礙類別：
□染色體異常 □先天代謝異常 □其他先天缺陷
7. 障礙級別： □無手冊 □輕度 □中度 □重度 □極重度

8．申請理由：
   □ 居家環境改善    □ 長期臥床，不便外出  □ 久未就醫

   □ 其他

9.預計申請項目：□氣墊床  □病床  □特製輪椅  □居家無障礙

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

10.申請日期:  民國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

11.申請人簽章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(追踪評估案件免簽)

12.申請單位：□個人   □機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審核日期: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      審核結果: □符合   □不符合

區公所承辦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課長:

請回傳 FAX: 04-25314199   TEL: 04-23514200  

臺中市輔具資源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符合





公所撥發款項，並


函文告知申請人。





身心障礙輔具需求者





至行政院衛生署核可之身心障礙鑑定醫療機構，經復健科、骨科或耳鼻喉科等醫師診斷建議使用輔具,並開立診斷證明書及相關治療師評估報告表。


（相關申請書表及補助資格請洽區公所社會課、臺中市輔具資源中心及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網站查詢下載）


＊針對植物人、肢障重度、多重障重度或特殊狀況之身心障礙者申請到宅評估，經派員實地評估，屬特殊情形（就醫困難等），得免檢附醫師診斷證明書及評估報告。





依據醫師建議評估前往購買輔具





公所審核





向公所提出申請





行政審核有疑義或特殊情形等申請案，送市府審核或派員進行實地複評審核。





市府派員辦理輔具後續追蹤使用效益及輔具諮詢、使用衛教、簡易保養及轉介等服務，由輔具資源中心辦理輔具維修、回收，使輔具有效再利用。





不符案件或資料有誤檢還申請人或補正





檢還公所所送申請案，函知公所(申請者)審核結果。





不符合





提供輔具租借資訊或轉介其他社會資源










